
境外人士捐赠内地单位能否办理粤港两地车牌

产品名称 境外人士捐赠内地单位能否办理粤港两地车牌

公司名称 腾博国际商务有限公司市场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绿景红树湾一号A座1805

联系电话 18924586435 18924586435

产品详情

境外人士捐赠内地单位能否办理粤港两地车牌

（一）申请条件

1．在广东省投资的国外和香港、澳门、台湾商户，其上一年度在广

东省纳税数额符合以下条件，可以申办香港入出内地商务车指标：

上一年度纳税数额达到15万元以上的，可以申办第1个商务车指标；上

一年度的纳税数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可以申办第2个商务车指标；上

一年度的纳税数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可以申办第3个商务车指标；



从申办第4个商务车指标起，上一年度的纳税数额每增加100万元即可

增办1个商务车指标，多不超过15个（包括该商户已申办的所有粤港、

粤澳商务车指标）。

2．同一内承单位有多个投资商户的，根据投资商户的投资比例计算

其纳税额。

3．同一投资商户投资多个内承单位的，只能选取其中一个内承单位

办理。

4．申请香港入出内地的商务车指标只可选择一个当前开放申请的通

行口岸，口岸选定后不能变更。

5．原已申办粤港、粤澳商务车指标（港珠澳大桥口岸指标除外）的

投资商户，如需申请增办指标，按上述申请条件1的增量指标条件办

理。

（二）办事材料



1．《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备案回执》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

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商户批准证书》

；

2．《企业法定代表人营业执照》；

3．商户登记文件

（1）商户为港澳台公司的。

属香港有限公司的，提交该公司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商业登记署《

商业登记证》和公司注册处《公司注册证书》；属香港无限公司的，

提交该公司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商业登记署《商业登记证》和税务

局商业登记署《法定代表人团体的商业登记申请书》；

属澳门公司的，提交该公司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商业登记证明》

（登录及附注）；



属台湾地区公司的，提交台湾地区商业登记证明文件。

（2）商户为海外公司的，提交海外商业登记证（经广东省内公证处

或司法部认可的港澳律师行翻译的中文翻译本）。

（3）商户为自然人的，提交《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港澳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士提交护照

及护照的广东省内公证或司法部认可的港澳律师行中文翻译本原件。

4．车辆登记文件

车辆所有人登记名称与投资者名称不一致的，提交以下材料证明两者

存在隶属关系（子母公司、股东或董事）：

投资者为香港有限公司的，提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周

年申报表》；

投资者为香港无限公司的，提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税务局商业登记

署《法定代表人团体的商业登记申请书》；



投资者为澳门公司的，提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商业登记证明》；

投资者为海外公司的，提交海外公司股权关系文件，并由司法部认可

的港澳律师行进行证明及翻译。

二、以高新技术方式投资的境外商户申请香港入出内地商务车指标（

非港珠澳大桥口岸）

（一）申请条件

国外和香港、澳门、台湾商户以高新技术方式在广东省投资办实业，

列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名录的，可以申办1个香港（或澳门）入出内

地商务车指标（不予增办）。

（二）办事材料

2．《企业法定代表人营业执照》；



3．商户登记文件

（1）商户为港澳台公司的。

属澳门公司的，提交该公司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商业登记证明》

（登录及附注）；

属台湾地区公司的，提交台湾地区商业登记证明文件。

4．《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5．车辆登记文件

投资者为香港有限公司的，提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周

年申报表》；

投资者为澳门公司的，提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商业登记证明》；

投资者为海外公司的，提交海外公司股权关系文件，并由司法部认可



的港澳律师行进行证明及翻译。

三、外资金融机构（不含代表机构）申请香港入出内地商务车指标（

非港珠澳大桥口岸）

（一）申请条件

在广东省投资的外资金融机构，或在内地投资的外资金融机构在广东

省的分支机构，其上一年度纳税数额符合以下条件，可以申办香港入

出内地商务车指标：

上一年度纳税数额达到15万元以上的，可以申办第1个商务车指标；上

一年度的纳税数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可以申办第2个商务车指标；上

一年度的纳税数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可以申办第3个商务车指标；

从申办第4个商务车指标起，上一年度的纳税数额每增加100万元即可

增办1个商务车指标，多不超过15个（包括该机构已申办的所有粤港、

粤澳商务车指标在内）。

（二）办事材料



1．银保监会或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文件；

2．《企业法定代表人营业执照》；

3．《金融业务许可证》；

4．商户登记文件

（1）商户为港澳台公司的。

属澳门公司的，提交该公司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商业登记证明》

（登录及附注）；

属台湾地区公司的，提交台湾地区商业登记证明文件。

5．车辆登记文件

投资者为香港有限公司的，提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周



年申报表》；

投资者为澳门公司的，提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商业登记证明》；

投资者为海外公司的，提交海外公司股权关系文件，并由司法部认可

的港澳律师行进行证明及翻译。

四、港澳籍zhengxieweiyuan、人大代表、高端人才等申请香港入出内

地商务车指标（非港珠澳大桥口岸）

（一）申请条件

1．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或者全国、广东省级、广东省地市级和广州

市区级、深圳市区级、佛山市顺德区zhengxieweiyuan的港澳台人士，

可以选择办理1个香港（或澳门）入出内地商务车指标（不予增办）

。

2．在港澳工作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港澳的大学现

任校长，或者持有广东省人才优粤卡A卡的港澳台及外籍人士，可以



申办1个香港（或澳门）入出内地商务车指标（不予增办）。

（二）办事材料

1．《zhengxieweiyuan证》、《人大代表证》、《人才优粤卡A卡》；

2．《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台湾

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3．车辆登记文件

车辆所有人登记名称与申请人姓名不一致的，提交以下材料证明两者

存在隶属关系（子母公司、股东或董事）：

投资者为香港有限公司的，提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周

年申报表》；

投资者为澳门公司的，提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商业登记证明》；



投资者为海外公司的，提交海外公司股权关系文件，并由司法部认可

的港澳律师行进行证明及翻译。

五、兴办公益事业的捐赠者申请香港入出内地商务车指标（非港珠澳

大桥口岸）

（一）申请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在广东省捐赠兴办公益事业

累计金额达300万元以上，或者社会团体在广东省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累

计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可以申办1个香港（或澳门）入出内地商务

车指标（不予增办）。

（二）办事材料

1．经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确认的《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捐赠审核确

认表》；



2．捐赠者属个人的，提交《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华人华侨捐赠人

的《护照》并经广东省内公证处翻译的中文翻译本。捐赠者属社会团

体的，提交登记注册文件；

3．车辆登记文件

投资者为香港有限公司的，提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司注册处《周

年申报表》；

投资者为澳门公司的，提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商业登记证明》；

投资者为海外公司的，提交海外公司股权关系文件，并由司法部认可

的港澳律师行进行证明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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